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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关于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GLG/SZ/A1664/FY/2009-063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珠海欧比

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

顾问合同》，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珠海欧比特控制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珠海欧比特控制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09 年 8 月 27 日 090989 号《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就下述事宜，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一、关于颜军以专有技术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之一（1）］ 

（一）专有技术的内容与用途 

根据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

有限公司 2000 年 7 月 3 日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及其后签订的补充协

议、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与颜军 2001 年 2 月 17 日签订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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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协议》、广东省珠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1 年 2 月 21 日出具的《出

资入股高新技术成果认定书》（珠科高认字 2001 第 14 号）、珠海市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局 2001 年 3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

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一的批复》（珠特引外资管字［2001］71 号）、珠

海中拓正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1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中拓正泰 Y2001-1161 号），颜军用于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专有技术为“星载计算机及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 

根据发行人、颜军分别于 2009 年 9 月 4 日以书面形式提供的说明，

颜军用于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星载计

算机”技术包括多机备份冗余设计技术、容错设计技术、可靠性设计技术、

基于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的计算机计硬件设计技术等多项技术。颜军

用于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嵌入式操作

系统”技术包括串口通讯及调试技术、多任务管理技术、动态内存管理技

术、通信与同步机制技术、板级支持包（BSP）技术、软件容错设计技术

等多项技术。“星载计算机”技术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及卫星领域。“嵌

入式操作系统”技术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二）专有技术的来源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根据其于 2000 年 7 月 3 日与欧比

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将其所有的“嵌

入式操作系统及星载计算机”技术让渡给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

司；为此，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须在两年内向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或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指定

的受益人）以现金或股票形式支付对价。 

为了解前述专有技术开发实际成本价值，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委托珠海市正大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等专有技术进行

评估；根据珠海市正大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13 日

出具的珠正评报字［2000］第 240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0 年

9 月 30 日，“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228.2597 万元。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1 年 2 月 12 日作出决

议，同意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以“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

作系统”技术作价港币 1170 万元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11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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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于 2001 年 2 月 16 日与欧比特（珠

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同意删除《技术转让协议》中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在两年内向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或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指定的受益人）以现金

或股票形式支付 US$269.12 万元的约定，并同意将对价支付方式修改为转

让给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的技术“以颜军名义作为投资人，

以无形资产出资的形式投入到”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由于其时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并无外国投资者可委托他人

代为认缴出资的规定，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于 2001 年 2 月

17 日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二）》，

同意解除《技术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确认“星载计算机和嵌入

式操作系统”仍归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所有，且自 2000 年

7 月 3 日至《补充协议（二）》签订之日止，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使用该技术无需向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支付许可使

用费用。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于 2001 年 2 月 18 日致函欧比特（珠海）软

件工程有限公司，确认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与欧比特（珠

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终止让渡“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合

法有效。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于 2001 年 2 月 17 日与颜军签订了

《技术转让协议》，将其所有的“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无

偿转让给颜军。STAN ZIGELSTEIN LAW OFFICE 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出

具法律意见，认为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与颜军于 2001 年 2
月 17 日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技术转让协议》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将“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转让给颜军不会损害任何第

三方的合法权益，颜军合法有效地取得了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并

对该等技术享有全部及完整且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不

受任何限制地处分其权利。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1 年 2 月 18 日作出决

议，同意颜军以“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作价港币 1170 万

元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1170 万元。 

广东省珠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2001 年 2 月 21 日以《出资入股高新

技术成果认定书》（珠科高认字 2001 第 14 号）同意颜军以“星载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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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作价美元 150 万元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

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1170 万元。 

珠海市计划委员会于 2001 年 2 月 23 日以《关于外商独资企业欧比特

（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扩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珠计外字

［2001］9 号），同意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00 万元增加至美元 23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颜军出资认缴。 

珠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于 2001 年 3 月 2 日以《关于欧比特（珠

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一的批复》（珠特引外资管字［2001］
71 号）批准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00 万元

增至港币 1790 万元，由颜军以技术作价港币 1170 万港元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港币 1170 万元，占增资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的 65%。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01 年 4 月 3 日以《关于办理欧比特公司

技术入股变更登记问题的复函》（珠府办函［2001］31 号）同意颜军以

技术作价港币 1170 万元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占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65%，并责成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

《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应的公司变更登记手

续。 

经珠海中拓正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1 年 4 月 28 日以《验资报

告》（中拓正泰 Y2001-1161 号）审验，“截至 2001 年 3 月 2 日止，欧比

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 HKD12500000.00
元，其中实收资本 HKD12500000.00 元。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

为 HKD12500000.00 元，其中货币资金 HKD800000.00 元，无形资产

HKD11700000.00 元”。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8 月 11 日在珠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变更登记的全部手续。 

（三）根据 STAN ZIGELSTEIN LAW OFFICE 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

根据安大略省法律，经政府服务处核准自愿解散。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 于解散时没有可供分配的财产，亦没有任何债务。 

（四）根据发行人、颜军分别于 2009 年 9 月 4 日出具的《声明、承

诺与保证》，截至声明、承诺与保证出具之日，并无任何第三方对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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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图提出对前述技术享有权益、权利、权力的要求或主张，亦未成为就

前述技术的归属等相关纠纷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当事一方；若存有

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由颜军承担最终的责任。 

（五）根据广东省珠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珠海市计划委员会、珠海

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等政府有权机关的批准文

件、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与 STAN ZIGELSTEIN LAW OFFICE 出具的法律

意见以及发行人、颜军分别于 2009 年 9 月 4 日出具的《声明、承诺与保

证》，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颜军以“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

技术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已取得广东省

珠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珠海市计划委员会、珠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等政府有权机关的批准，珠海中拓正泰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2001 年 4 月 28 日以《验资报告》（中拓正泰 Y2001-1161 号）

验证出资，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2004 年 8 月 11 日向珠

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并无第三方主张对“星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享有知识产权，

ICCT Technologies R&D Center Inc、颜军、发行人亦非涉及“星载计算机

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纠纷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

当事一方；自珠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颜军以“星载计算机和嵌入

式操作系统”技术作价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之日起计算，若无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法定事由，涉及“星载计算机和

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权利归属的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因此，颜军以“星

载计算机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认缴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关于发行人员工配置情况及业务组织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之一

（4）］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单位台帐明细及缴费凭证，以及招用工登记表，截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发行人员工人数为 86 名，发行人按月向其员工支付工资并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如下图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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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员工岗位配置情况如下表所列

示： 

 

职能部门名称 岗位名称 员工配置情况 

总经理 1 名 

副总经理 1 名 

董事会秘书 1 名 

财务总监 1 名 

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监 1 名 

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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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部负责人 总经理 
战略发展部 

战略发展部员工 1 名 

证券投资部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证券投资部 

证券事务代表 1 名 

内部审计部 内部审计员 1 名 

研发设计部负责人 总经理 

项目经理 4 名 

设计工程师 25 名 
研发设计部 

文控专员/档案员 1 名 

生产部经理 1 名 

生产主管 1 名 

生产工艺员 1 名 

仓库管理员 1 名 

生产质量部 

技术工人 10 名 

市场营销部负责人 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监 1 名 

销售经理 3 名 

销售副经理 2 名 

技术支持人员 5 名 

市场营销部 

销售人员 7 名 

国际采购部经理 1 名 
协作配套部 

采购专员 1 名 

财务部负责人 财务总监 

财务部经理 1 名 

出纳 1 名 
财务部 

会计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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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公室经理 1 名 

行政文员 1 名 

人事专员 1 名 
行政人事部 

物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人员 7 名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制定了《企业新产品开发管理制度》

《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采购

管理制度》、《仓储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

理制度》、《公司合同管理办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薪酬管理

制度》、《销售计划管理制度》、《市场部管理制度》等企业内部管理制

度，发行人按照前述制度规定的流程及准则进行业务组织及日常经营活

动。 

三、关于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2007 年 7 月 31 日前的公

司形式及规范运行情况的核查［反馈意见之一（6）］ 

根据其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8 条“外商投资的有

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

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以及向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 2000 年 3 月 4 日《关

于设立外资企业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书及企业章程的批

复》（珠特引外资字［2000］038 号）、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

司设立时珠海市人民政府核发的粤珠外资证字［2000］0049 号的《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设立时的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章程，欧比特（珠海）

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系根据其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立的、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止的

期间内，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于 2000 年 3 月 4 日以《关于设立外资企业欧

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书及企业章程的批复》（珠特引外资

字［2000］038 号）批准《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章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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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设董事会，

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三人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

名，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实行董

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1 人；总经理、副

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各项决议；

组织和领导公司的全面生产，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开展工作。 

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于 2000 年 3 月 4 日以《关于设立外资企业欧

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书及企业章程的批复》（珠特引外资

字［2000］038 号）批准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按我国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独立核算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统计

报表须按期报送市外经贸委计统科及有关部门”。根据向珠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复制的公司年度检验档案资料以及珠海中拓正泰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珠海公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珠海市永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先后于 2001 年 1 月 16 日、2002 年 3 月 29 日、2003 年 4 月 18 日、2004
年 3 月 4 日、2005 年 4 月 6 日、2006 年 3 月 27 日、2007 年 3 月 16 日就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历年度财务会计状况出具的中拓正泰 S2001-1018 号、公诚信

S2002-1032 号、中拓正泰 2003-S00436 号、永安达审字 2004-0246 号、永

安达审字 2005-0554 号、永安达审字 2006-0373 号、永安达审字 2007-0287
号《审计报告》、会计报表及附注，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的

会计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系根据其时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

立的、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

止的期间内，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

司，其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及会计制度符合其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

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规范运作。 

四、关于发行人 2007 年转让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情况，以

及目前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股东情况以及与发行人在业务

上的关系的核查［反馈意见之一（19）］ 

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07 年 1 月 10 日作出决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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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 4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72.58%）转让给山东欧龙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与山东欧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0 日签订了《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

据该股权转让协议，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其对珠海欧比

特电子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将其持有的珠海欧比特电子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5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72.58%）以人民币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山东欧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显示，截

至 2007 年 2 月 28 日，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对珠海欧比特电

子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45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珠海市永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3 日出具的永安达审字 2007-042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554,593.20 元。 

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6 日向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完毕该次股权转让的全部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向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

所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王安芳 50 80.65%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12 19.35% 

合计 62 100% 

 

王安芳，公民身份证号码：620103197002131525，住所为甘肃省兰州

市七里河区西站东路 65 号 201。 

根据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报送税务主管部门的财务报表、

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 2006 年-2009 年 6 月合同统计表，珠海欧比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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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限公司目前未实际经营。 

根据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

具的天健光华审（2009）GF 字第 010057 号《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及前三个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珠

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报表以及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珠海欧比特电子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在业务上无关联。 

五、关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文字表述的适当性、

完整性、准确性［反馈意见之三（39）］ 

本所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表述修改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副本二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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